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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以電子方式向聯交所及公司註冊處提交招股章程及隨附

的文件申請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及相關登記的指引 

目的 

1. 本函提供有關根據《上市規則》及香港法例第 32 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就申請

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以電子方式向聯交所提交相關文件的指引（須跟從下文第 15 至 17 段所述

的生效日期及過渡安排）。1

2. 香港交易所強烈建議發行招股章程的上市發行人及其顧問檢視本指引信以及相關法律及法規所

載的規定，確保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的申請書、招股章程、其相關申請表格及其他一併提交予

聯交所以獲批准登記的文件均按有關規定備妥。

相關《上市規則》規定及法例 

3. 就上市發行人而言，《主板規則》第 9.22(2)條（《GEM 規則》第 12.26E(2)條）訂明，倘上

市文件構成《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所指的招股章程，以下文件必須於預計批准招股

章程登記當日早上 11 時前提交予聯交所：

(a) 依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3)或 342C(3)條規定（視屬何情況而定）

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的申請書；

(b) 招股章程兩份，並須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3)或 342C(3)條規定

妥為簽署2；此外，有關的招股章程還須註明或隨附《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有

關條文所規定的文件；

(c) 就招股章程的中文譯本而言，

1 為免生疑問，包括須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登記以及根據《主板規則》第 24.15 及 25.01 條（《GEM 規則》第 

28.17 及 29.01 條））須進行《主板規則》第十一 A 章（《GEM 規則》第十五章）及《主板規則》第 9.11(33)條（《GEM 規則》

第 28.15 條）所述的登記批准程序的債務證券上市文件。 

2  就本指引信而言，「簽署」招股章程的「簽署」一詞乃指（視屬何情況而定）：(a)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3)條由有關公司每名董事或擬擔任董事的人士（或其書面授權代理人）進行簽署的行為；或(b) 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 342C(3)條由有關公司管治團體的兩名成員（或其書面授權代理人）進行核證的行為。 詳見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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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關翻譯員須發出證明，證實招股章程英文版本的中文譯本為真實及正確無誤； 

及 

 

(ii) 發行人須證實翻譯員具有足夠資格發出上述證明；及 

 

(d) 有關人士據以簽署招股章程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 

 

4. 《主板規則》第 2.07(3A)條附註（《GEM 規則》第 2.21 條）訂明，就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向

聯交所提交的文件須按照《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及任何不時刊發的相關指引材料規

定的形式及方法提交。 

 

5. 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3，就尋求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而提交的招股章程須為

經《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3)或  342C(3)條（視屬何情況而定）規定的人士

（指定簽署人）簽署的正本 2，而在申請登記的招股章程上註明或隨附的任何文件（隨附文件）

可為正本或經簽署核證的副本（由《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9C(b)或 342CC(b)條

（視屬何情況而定）認可的人士（認可核證人）4）核證為真實副本。 

 

6. 香港法例第 553 章《電子交易條例》制定了在香港法律下有關認可電子紀錄5及電子簽署的框

架，讓電子紀錄及簽署與紙本文件紀錄及簽署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據《電子交易條例》6，凡

任何法律規則規定須由任何人在某文件簽署，該人士的電子簽署或（若涉及政府單位）數碼簽

署（定義見《電子交易條例》）即屬符合該規定。 

 

指引 
 

7. 就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尋求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而提交的招股章程、其相關

申請表格以及隨附文件7必須以電子方式提交予聯交所。 

 

 
3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 及 342C 條。 

4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9C(b)及  342CC(b)條認可的人士為(i)公司董事（或公司管治團體成員）或公司秘書或董事

（或公司管治團體成員）或公司秘書以書面授權代其行動的代理人；(ii)具有香港法例第 159 章《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2(1)條賦予的

涵義的律師或具有香港法例第 50 章《專業會計師條例》第 2 條賦予的涵義的會計師； 及(iii)具有香港法例第 159 章《法律執業者條

例》第 2(1)條賦予的涵義的公證人。 

5  根據《電子交易條例》，「電子紀錄」指資訊系統所產生的數碼形式的紀錄，而該紀錄(a)能在資訊系統內傳送或由一個資訊系統傳

送至另一個資訊系統；並且(b)能儲存在資訊系統或其他媒介內。 

6  《電子交易條例》第 6 條。 

7  有關文件包括附件一項目 2 至 8。根據《電子交易條例》第 3 條及附錄 1，《電子交易條例》若干相關條文並不適用於授權書。因

此，授權書不得以數碼簽署方式簽署，而是必須根據適用法例進行適當的墨水簽署程序。所以， 授權書正本不得以電子方式發送，

但由認可核證人以其個人認可數碼簽署核證為真實副本的授權書副本，可以經電子方式發送以申請批准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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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下事宜必須使用數碼簽署：(a)簽署 2 招股章程正本、相關申請表格及任何隨附文件 7（若

提交隨附文件正本）；及(b)核證任何隨附文件為真實副本8（若提交隨附文件的核證副本）。

9. 數碼簽署必須有認可證書證明、在該證書的有效期內產生，並按照該證書的條款使用（認

可數碼簽署）。「認可證書」及「在該證書的有效期內」等字眼具有《電子交易條例》所賦予

的涵義。以下為可發出數碼證書的認可香港核證機關：

(a) 香港郵政署長（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發出名為「e-Cert」的認可數碼證書9；

(b) 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發出名為「ID-Cert」的數碼證書10。

10. 如要申請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上市發行人（或其顧問）須於預計批准招股章程登記當日早上

11 時前以電郵11向聯交所提交：12

(a) 由指定簽署人以其認可數碼簽署方式簽署2的招股章程正本（連同相關申請表格正本）；

(b) 由相關授權簽署人以其認可數碼簽署方式簽署的隨附文件正本7 或由認可核證人以其認可

數碼簽署核證為真實副本的隨附文件副本；及

(c) 若招股章程或相關申請表格是由透過授權書或任何其他授權獲得授權的人士簽署：

(i) 由認可核證人以其認可數碼簽署核證為真實副本的各委託書副本；或

(ii) 由相關簽署方以其認可數碼簽署方式簽署的各授權書正本，或由認可核證人以其認

可數碼簽署核證為真實副本的各授權書副本；

前提是若任何文件在提交時只提交了核證副本，上市發行人（或其顧問）必須在聯交所認為適

合而提出要求時向聯交所提交正本供其查閱。 

11. 若招股章程獲批准登記，聯交所會以電郵向上市發行人（或其顧問）發出由聯交所以認可數碼

簽署方式簽署的批准證明書、招股章程及相關申請表格（連同獲聯交所批准的隨附文件）。

8 附有實體簽署的實體紀錄掃描副本及僅附有電子簽署而不符合本指引信的規定的電子紀錄將不獲接納。 

9 詳見香港郵政電子核證 - 電子證書類別。 

10 詳見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 (dg-sign.com)。 

11 電郵應發送至聯交所上市發行人監管部相關組別信箱。電郵標題應載有以下相關資料：「[公司名稱]（股票代號：[代號]） - ([個案編

號]） | 招股章程登記文件」。每封電郵的大小不得超過 25MB，如有需要，可使用多封電郵傳送該批文件。 

12 所有發送至聯交所以申請將招股章程登記的文件均須為可供搜尋及印刷的 PDF 格式；其檔案類型、模式及設定亦須可讓聯交所驗證

文件中的數碼簽署及（就招股章程及相關申請表格而言）在文件中附上聯交所的數碼簽署。每個數碼簽署均須於簽署欄位旁邊加入

一段文字，載列簽署人的姓名及身份如下：「由[[政府簽發的身份證明文件中簽名者的全名] ，[身份，例如董事，或[授權人士]的授

權代理／獲授權人]） 以數碼方式簽署」。若簽署人核證的核證文字須載於文件中，則須於相關數碼簽署的欄位旁邊加入有關文字。 

https://www.hongkongpost.gov.hk/product/ecert/type/index_c.html
https://www.dg-sign.com/chi/product_and_services/product_recognized.htm
https://www.hongkongpost.gov.hk/product/ecert/type/index_c.html
https://www.dg-sign.com/chi/product_and_services/product_recognize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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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市發行人（或其顧問）應以電郵將聯交所發出的電郵及附件（見上文第 11 段）轉發予公司

註冊處以進行登記，並(a)附上所須繳付之登記費的付款證明；及(b) 於每封轉發予公司註冊處

的電郵中向公司註冊處處長作出的聲明，確認在轉發予公司註冊處的電郵中所附的文件是由聯

交所發出或批准以作招股章程登記用途，且在獲聯交所批准登記後未曾被變更、取代或以其他

方式修訂。 

 

13. 本函附錄一載有所有文件規定。附錄二載有招股章程批准及登記流程的示意圖。 

 

14. 根據香港法例《公司條例》第 32 條，公司註冊處處長可就任何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須送交或獲批准送交公司註冊處的文件，訂明關於認證有關文件的規定或交付有關文件

的方式的規定。市場參與者亦應留意最新的政府憲報及公司註冊處不時刊發的通函，以了解有

關按公司註冊處處長訂明的要求向公司註冊處送交招股章程及隨附文件以進行登記的最新規定。 

 

生效日期及過渡期 
 

15.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上市發行人（及其顧問）可按本函所載的指引，以電子方式提交用於

申請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的文件。 

 

16. 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送交聯交所申請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的文件若不符合本指引信規

定，聯交所概不受理。 

 

17. 於過渡期（202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內，上市發行人（或其顧問）向聯交所及公司註冊

處提交所有相關文件時，必須全部以電子方式（電郵）呈交或全部以實體方式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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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招股說明書授權及登記的文件要求13
 

行動 相關文件 簽署方 數碼簽署規定 

招股章程批准 

1. 上市發行人（或其顧

問）以電郵向聯交所提

交有關批准將招股章程

登記的文件 

招股章程及相關申請表格 指定簽署人 由指定簽署人以其個人認可數碼簽署方式簽署 

2. 授權書 授權人 若為正本（僅適用於授權書以外的授權）： 

• 由相關簽署方以其機構／個人（視屬何情況而

定）認可數碼簽署方式簽署

若為核證副本（適用於授權書及其他授）： 

• 由認可核證人14以其個人認可數碼簽署核

證

其他授權（即授權書以外

的任何其他授權） 

授權簽署方 

3. 
4. 

翻譯員證書 翻譯員 若為正本： 

• 由相關簽署方以其機構／個人（視屬何情況而

定）認可數碼簽署方式簽署

若為核證副本： 

• 由認可核證人以其個人認可數碼簽署核證

翻譯員適任證書 上市發行人 

5. 專家同意書15 專家 

13 有關招股章程批准及登記的詳細規定，請參閱《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14 將授權書或任何其他授權副本核證為真實副本的認可核證人不應為該授權書的獲授權人或該其他授權項下的授權代理人。 
15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3)(a)／342C(3)(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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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相關文件 簽署方 數碼簽署規定 

6. 具關鍵性的合約16 具關鍵性的合約簽署方 

7. 出售股份的售股人姓名或

名稱、描述及地址的列表
17（如有） 

不適用18

8. 申報會計師發出的帳目調

整表19（如有） 

申報會計師 

招股章程登記批准及登記 

9. 聯交所向上市發行人

（或其顧問）發出附有

批准文件及批准證明書

的電郵 

批准證明書 聯交所 由聯交所以其機構認可數碼簽署方式簽署 

10. 招股章程及相關申請表格 聯交所 由聯交所以其機構認可數碼簽署方式簽署 

16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3)(b)(i)／342C(3)(b)(i)條 

17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3)(b)(ii)／342C(3)(b)(ii)條 

18 該文件毋須簽署。 

19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8D(3)(b)(iii)／342C(3)(b)(iii)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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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相關文件 簽署方 數碼簽署規定 

11. 隨附文件 不適用 不適用 

12. 上市發行人（或其顧

問）向公司註冊處轉發

聯交所的電郵（連同附

件），並附上須繳登記

費的付款證明及指引信

第 12 段所 

述的確認聲明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3. 公司註冊處以電郵向上

市發行人（或其顧問）

發出招股章程登記確認

信 

確認信 公司註冊處處長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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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電子方式提交招股章程及隨附的文件申請批准將招股章程登記及相關登記的流程 

重要提示： 

本函不凌駕《上市規則》的規定，亦不取代合資格專業顧問的意見。若本函與《上市規則》不符或存在衝突，概以《上市規則》為準。有關《上市規則》或本函的詮釋，可以保密方式向上市科查詢。 

上市發行人 

（或其顧問） 

2. 聯交所以電郵向

上市發行人（或其

顧問）發送由聯交

所以數碼簽署方式

簽署的附錄一項目 

9 及 10 以及附件一

項目 11。 

3.上市發行人（或其

顧問）向公司註冊處

轉發聯交所的電郵

（連同有關電郵隨附

的附錄一項目  9 至

11）；所須繳付之登

記費的付款證明;及附

錄一項目 12 所述的確

認聲明。 

聯交所 

公司註冊處 

4. 公司註冊處以電郵

向上市發行人（或其

顧問）發出招股章程

登記確認信。 

1. 上 市 發 行 人

（或其顧問）於

上午  11 時前以

電郵向聯交所提

交以數碼簽署方

式簽署／核證的

附錄一項目 1 至

8。


